
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基于独立判断原则,在认真审阅拟提交给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

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后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对外捐赠用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，符合传递正能量、积极承担社会

责任的要求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。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损害全体股东、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我们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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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igital-camscanner.onelink.me/P3GL/g26ffx3k



